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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复〔2021〕18 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勐海县 2021 年第一批

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

县财政局：

《关于申请批准勐海县 2021 年第一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

金分配方案的请示》（海财请字〔2021〕3 号）收悉。经十五届

县人民政府第 122 次常务会议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单位提出的勐海县 2021 年第一批边境地区转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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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资金分配方案，合计资金 14281 万元。

二、请你单位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规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勐海县 2021 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分配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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